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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易县人民政府
关于梁靖越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米府发〔!"!#〕$%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经!"!#年#月!&日县人民政府第&%次常务

会议研究，

决定：

梁靖越同志任米易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

局长；

郭志华同志任米易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兼）；

南俊坤同志任米易县财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黄兴亮同志任米易县普查中心主任；

阮薛瑾同志任米易县机关效能建设事务中心副

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杜!彪同志任米易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专

职副指挥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免去：

王海波同志米易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

职务；

张!健同志米易县航务海事中心主任、米易县

船舶检验中心主任（兼）职务；

徐勤茵同志米易县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任凌云同志米易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副

局长职务；

黄兴亮同志米易县财政局副局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米易县人民政府

!"!#年#月!&日

米易县人民政府
关于官捷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米府发〔!"!#〕$〕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经!"!#年&月!"日县人民政府第&〕次常务

会议研究，

决定：

官!捷同志任米易县数据局局长（兼）；

唐文跃同志任米易县乡村振兴局局长（兼）；

马!鹏同志任米易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

副局长；

张!琳同志任米易县经济合作和商务局副

局长；

李明江同志任米易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；

王子华同志任米易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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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　明同志任米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

主任。

!"：

马　鹏同志米易县经济合作和商务局副局长

职务；

王　珏同志米易县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文　明同志米易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子华同志米易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；

谢开兰同志米易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米易县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３日

米易县人民政府
关于仁俊成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!"#〔２０２４〕２０２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经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７日县人民政府第６０次常务

会议研究，

，$：

仁俊成同志任米易县财政局副局长；

贾　蔚同志任米易县航务海事中心副主任，米

易县船舶检验中心副主任（兼）；

刘　波同志任米易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金倩同志任米易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；

雷正洲同志任米易县农村经营指导服务中心主

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范梓然同志任米易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

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思超同志任米易县攀莲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文杰同志任米易县丙谷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安　勇同志任米易县撒莲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伍友臣同志任米易县草场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林晖同志任米易县白马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许　婷同志任米易县得石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余　锐同志任米易县普威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祝建伟同志任米易县麻陇彝族乡便民服务中心

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罗　超同志任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便民服务中心

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子豪同志任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便民服务中

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!"：

罗杰耀同志米易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

职务；

尹继桃同志米易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

职务；

贾　蔚同志米易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副

局长职务；

张红国同志米易县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邱平武同志米易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副总经理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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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　波同志米易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金倩同志米易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

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米易县人民政府

!"!#年$月!%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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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米易县２０２４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!"#$〔２０２４〕１２２

&'（(）)*+"，,-&./01，&，3456：

《!《,２０２４０４:;;<=>?@ABCDEF》》H,+"IJCD，KL

M$，NOPQRST。

!《,)*+"#UV

２０２４０５W８X

米易县２０２４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实施方案

　　　"《《$%&'(《$%)*)+(,-.

/01２０２４２０４&'56789:;<=>?

@》（$&)〔２０２３〕１５１１））C，，EFG)*HI

JK，LMN《FGO２０２４２P566QRSTU

VWJXYZ》（》0（]《JXYZ》），̂ _`a

b0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（））[\]

cdefgJ０４、%、、i,jk）C，》.

lmnoEHIpQqr_Ws，》JX“tm-

6”uvqwxyz，》.l566Qq{|}~，

��》��H�q��，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、�

�X�;�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

E�X，�J� )*H�<¡RS，RS�.¢5

66Q�£¤。

（̂ ）_`ab

��¥¦“HI9H�、§¨9©ª、«�¬9

x¬”>”¯，°566QRSTU956±²³

´，µ¶·56¸¹º»¼½56¾¿À、6Q¾Á

Â>Ã6)�，ÄÅJKÃÆ±²�ÇTU。

二、工作机构

ÈÉFGO２０２４２P566QRSTUVW

wxÊ�ËÌ，ÍÎÏ)*ÐOÑÒÌÑ，O)*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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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日常管理工作。

三、补贴相关事宜

（!）"#$%

２０２４年，川财农〔２０２３〕１５１号文提前下达我县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１８４４万元，全部为中央直达

资金，补贴资金总额最终以清算下达资金为准。

（（））()*+,-

补贴范围及对象为全县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

农民，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，地力不降

低。针对承包方土地流转、身份转变等出现的补贴

归属问题，严格遵照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　四川省财

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川农〔２０１８〕１６号）要求执行。

（.））(/012

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”与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挂

钩，补贴面积的核定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为基础，

按排除法进行调整。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

地、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、非农业征（占）用耕

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以及长年撂荒地、占补平衡

中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，不

给予补贴。针对集体土地、改变用途的耕地等补贴

面积的核定，严格遵照川农〔２０１８〕１６号文件要求

执行。

（3））(45

补贴标准＝补贴资金总额÷补贴总面积。

（6））(789:1;+78

各乡镇在２０２３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户申

报名册明细的基础上，再次严格仔细核减因死亡消

户、征占后转为矿山、尾矿库、集镇、住房、临时用地

的非农用地、撂荒地等不符合补贴政策的面积。各

乡（镇）以村为单位，将经核查的补贴申报信息于

２０２４年４月底前通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“一卡通”

阳光审批平台系统进行申报。

（<）=>?@+ABCD

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划拨到县农业农村局帐

户，县农业农村局通过攀枝花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

资金社会保障卡“一卡通”发放监管系统进行资金发

放，确保补贴资金安全运行、、范发放。２０２４年度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耕５月１日日$发放，按要求于

６月３０日前发放前发。

（E））(ABFGHIJKL

对攀枝花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

“一卡通”发放监管系统放监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

放)*+,，乡（镇）要安排要安通知申报安进行进

关关1（（34面面6789），）在１５１工作日工

进=二次发放二次。申报安确因１安确因因法在法

定时定工前成进关关1D理理FG的，乡（镇）HI

,J4面面K信的信的发放补贴申补，报上报上Q

后作信的发放关1，最最信长１１１月。县农业农村

局和县财政局I,各乡（镇）申报的耕地地力保护补

贴资金信的发放申补将补贴资金保（将要户等户二

次发放，保（的定为１２１月，保（的保VW不不成

成发放，，作申报安作申、]^放_补贴申贴，a成

的保b资金将资^金=下年度的下发耕地地力保护

补贴资金总额，县财政不再安排资金进行补贴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（!）MN（O）PQRS。各乡（镇）fg将

２０２４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年度到农户；jk

好好m行政行政工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

申报信息核查工作。。体以村为基体单位，日rs

t补贴面积的积8、v总、审核及审核。享受补贴的

农民面J农种种{|}~名、��面按按�确�。

补贴面积核查和补贴资金发放s行乡（镇）、村村报

审核�，审核时时不�于７�，审核g�]体为乡

（镇）安民政民，对补贴信息的对s息和前整息fg。

（（）TUVUWX。fg法���各乡（镇）严

格按《s施方施》要求前成补贴农户的信息核查和申

报工作，）及时将补贴资金通过攀枝花市惠民惠农

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“一卡通”发放监管系统发

放到享受补贴的农户卡中，确�上报２０２４年全县补

贴面积及项目s施总保等。

（.）TYRX。I,县２０２４年度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项目工作贴�护j终审确�的各乡（镇）补贴

面积，�集安排补贴资金，）做好资金监管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!）Z[\]^_。各乡（镇）要保合《s施方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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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，成立项目工作小组，落实具体措施，开展本行政

区域内项目相关工作，确保该项工作按要求、高质

量、高标准完成。

（二）抓好政策宣传和公示。各乡（镇）要加大宣

传力度，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，大力宣传补贴政策改

革后的惠农政策，扩大政策效应。严格执行补贴申

报信息乡（镇）、村两级公示制，做到“补贴农户公开、

补贴政策公开、补贴面积公开、补贴标准公开、补贴

金额公开”，提高补贴资金发放的透明度，确保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。

（三）严格程序规范操作。各乡（镇）切实加强监

管，确保农民直接受益。做到“四个到户（村）”和“六

个不准”，即政策宣传到户、核实登记入户、张榜公示

到村、补贴兑付到户；不准弄虚作假，不准打折扣，不

准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，不准村、社（组）代领补

贴资金，不准擅自以补贴抵扣各种税费及借款和利

息，不准拖延补贴申报时间。

（四）严明工作纪律。各乡（镇）要严格执行政

策，严明工作纪律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凡违规操作和套

取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的，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

定严肃处理，并视其情节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责

任。同时，建立举报制度，各乡（镇）向社会公布举报

电话，各村设置举报箱，凡有群众举报或投诉，均要

做备案处理。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领导小组办

公室举报电话：!"#$%&'''(!!，!"#$%"#(&!'!。

（五）及时完成项目各阶段工作。各乡（镇）按时

间节点要求完成项目各项工作，工作完成后将项目

总结报送县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六）做好档案整理归档。各乡（镇）和县级相关

部门要注意保管好所有原始资料和凭证，建立专门

的档案，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等工作。

附件：米易县$!$县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附件

!"#２０２４$%&''()*+,-.
/0123456

!!为认真组织实施好$!$县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

贴项目工作，落实好国家惠民惠农政策，经研究，成

立米易县$!$县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领导小

组，具体成员名单如下。

组!长：江!波!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唐文跃!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!康!县财政局局长

成!员：何!蛟!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南俊坤!县财政局副局长

张!军!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

主任

吴界良!县审计局局长

付耀平!攀莲镇人民政府镇长

陶!琼!丙谷镇人民政府镇长

李武洋!撒莲镇人民政府镇长

刘山川!草场镇人民政府镇长

刘斯诺!白马镇人民政府镇长

彭光涛!得石镇人民政府镇长

甘!泉!普威镇人民政府镇长

何加林!白坡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何明元!麻陇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李云龙!湾丘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贺桂雄!新山傈僳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刘!彬!攀枝花农商银行米易支行

行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

局，由张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项目日常管理

工作。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

在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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